
—三.關於上述事件，缝方倶稱對方違反全面 

停戰協定，並向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提出控訴。以色 

列之陳訴早在五月二日卽已提出，並重複提出數次。 

以色列謂敍利亞箄事人員曾進人非武裝地帶及該地 

帶西之以色列地區，並加入作戰。聯合國觀察員划 

未見有何證據,足iîi支持此種說法。以色列軍隊於 

五月六日佔頒Tel el Mutilla後，曾蕭聯合阖觀察 

員査看亞拉伯人屍體兩具(其一身著軍装），步检、機 

il檢、迫擊砲彈等等，但不足認爲卽係敍利亞士兵 

實際參加作戳之充分證據。五月七日，以色列軍方 

提出補充證物，尤要者爲身著H^P幾作戰服装之屍體 

兩具，但未附證明文件或徽誌，迫擊砲兩挺，大量 

自動武器彈樂，筌箱上附有亞拉伯文字之標籤兩坆， 

據云係指敍利亞箄之兩個單位。 

文仵 

—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巴勒斯坦休戰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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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書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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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卑十月一 3〗 

茲謹將本人向閣下提出敍軍人員參與一九五一 

年五月初Tel el MutillaE戦事情形報吿書[S/2359] 

以後，於九月二十三日所收到之敍利亞國防部長來 

函抄本一份奉上。 

敍利亞國防部長請本人將該函送陳閣下，俾可 

轉交安全理事會。 

巴勒斯坦休戰督察國參媒長 

退伍其國海軍IS^戰隊中狞 

(簽字）W. E . RILEY 

—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敍利亞國防部長 

致巴勒斯坦休戰督察圑參謀長函 

敬覆者 

接准一九五一年九月十日大函，茲對一九五一 

年八月二十五日以色列爲Tel el Mutilla事件向安 

èSP事會所提控訴[S/2312]臚陳鄙見如下。 

溯自全面停戦協定3簽訂以來，敍軍卽恪遵上 

察迭次下達之命分，近於非武装地帶輋生事端之際， 

均遵守絕對中立及非交戰地位。敍利亞各啃所屢遭 

以軍自動武器及迫擊砲射擊以及以方飛機之森炸及 

掃射，然處此债^之下，仍嚴格服從敍軍最高統帥 

3同上。 

—四.除上述證據將由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隨 

同其暫定議程之有關項目加以審議外，本人認爲敍 

利亞國防部在敍利亞政府公報内所發表之命令兩件 

已足資證朗此事無須由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再加討 

論矣。據本人之宥昆，以方所稱敍軍人員曾於五月 

初參與Tel el Mutilla區戰事一節必須認爲業已證 

實，但此項葸見並不妨礙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對所 

接到之其他控訴或指控事項之可能決定。 

退伍其國海軍It戰隊中狞 

(簽宇）W. E . RILEY 

S/2360 

部之命令，表現非常良好紀律；對於以色列人向敍 

方陣線及非武装地檣所發動之狂妄侵略行動，並無 

任何單獨或集體便用之武器,發放一砲一彈，以示 

報復。 

猶太人攻擊Tel el Mutilla及敍利亞領土時，敍 

軍亦保持同樣果敢堅忍及冷靜持重之態度。 

就键 方間已往所已發生或將來可能發生之爭執 

而論，所應考廬之唯一正式文件厥爲聯合國觀察員 

之報吿書。渠等之證詞，一秉公道與良心，係屬唯 

一有效之文證。而凡Tel el Mutilla事變時在場之 

觀察員，其報吿書皆證明敍軍確保持非交戰地位，並 

證窵非武装地帶及敍方領土之完整已遭以軍部隊破 

壊。 

在任何情形之下，敍方政府公報或任何其他官 

方或半官方文件均不足構成不利於敍利亞之證據, 

其理由如下： 

敍利亞以主權國之地位，在内政方面享有充分 

自由，得視現狀之需要，斟酌權宜，刊印或廣播任 

何文件； 

敍方官報内所提及之若干陣地名稱並不足以構 

成不利於敍利亞之證據，良以爲軍事安全計，殊有 

使用一切方法，以朦惑敵人之必要，而以敵方陣地 

名稱稱呼已方若干陣地之事亦係第二次世界大戟期 

間爲達此目的所常用之基本策略； 

準此，茲再重新聲明敍軍從未進入非武装地帶， 

且此事已數經聯合國觀察員證明矣。 

‧(簽宇）SELO 


